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专项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中国共产党曲靖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曲靖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项目资金(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600,000.00 432,000.00 432,000.00 10.00 100.00 10.00 无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00,000.00 432,000.00 432,00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曲靖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重大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曲办发【2006】24号
文件）要求和曲靖市政法委年度工作安排，建立健全统一、快速、协调、高效的群体性事件预警
和应急机制，及时有效应对、妥善处置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依法规范处置行
为，提高预防和处理能力。

完成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符合文件要求的处置时限= 统一、快速、协调、高效% 100 30.00 30.00
无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处置方案建立健全= 建立健全 % 100 30.00 30.00
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 100 30.00 30.00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
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